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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提示性公告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

任。 

 

一、公司目前存在的风险提示 

对于申请人杭州微融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申请被申请人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年 5月 17日出具了（2021）浙 06破申 3号

民事裁定，受理杭州微融互联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2021 年 5 月 17 日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21）浙 06 破申 3 号的决定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等规定，本院按规定程序指定绍兴通大会计

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人）担任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基于上述事项，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直至相关情形消除或全国股转公司

作出股票终止挂牌的决定。 

二、进展情况说明 

2021年 10月 29日，绍兴通大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人）管理人召开《关于浙江优

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了《关于停止债务人营业的报告》、

《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债务人财产及对外债权处置方案》、《债务人破产财产预分配方

案》、《关于非现场审议有关表决事项的议案》、《管理人报酬方案》等会议事项的表决。 

 

2022年12月29日收到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1)浙0683破22号之一：  

申请人：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 11月 12日，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提出

申请，称债务人已经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了和解协议，

现管理人请求本院裁定予以认可，并终结破产程序。 

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认为，根据管理人的申请，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已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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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自行达成协议，故管理人请求认可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和解协议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一百零五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认可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和解协议。 

二、终结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本裁定自 2022年 12 月 16日起生效。 

 

附：和解协议，内容具体如下： 

债务人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因出现破产原因，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的有关规定，与各债权人达成破产和解，以扭转企业破产困境，最大限度清偿债权

人的债权。在整个和解整顿期间，债务人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将接受人民法院及债

权人会议的监督，债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张国栋一切重大经济活动决策必须征求债权人会

议的意见，不得有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发生。 

和解协议各项内容经人民法院许可生效后，对各债权人、债务人均具有约束力。但对

和解协议生效后成立的债权不发生效力。 

债务清偿方案如下： 

债权人一：杭州微融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债权金额：3786296.54 元，(其中债权本金

2496990.76元，利息、违约金 1289305.78元)。现双方商讨方式如下： 

债权人微融公司自愿无条件放弃对该债权的全部主张，对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9)浙 01 执 1095 号一案执行所确认的债务人应支付的款项以本协议约定为准，不再追

偿，其余权益自愿放弃。 

债权人二：国家税务总局嵊州市税务局，债权金额：10344.46元。现双方商讨方式如

下：2022年 10月 1日前结清。 

债权人三：嵊州市黎明音响灯光工程有限公司，债权金额 33923 元。现双方商讨方式

如下：自愿无条件放弃所有债权主张。 

债权人四：杭州秋乐工贸有限公司，债权金额 89707元。现双方商讨方式如下： 

自愿无条件放弃所有债权主张。 

债权人五：嘉兴应可来贸易有限公司，债权金额 51735元。现双方商讨方式如下： 

自愿无条件放弃所有债权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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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现已经与全体债权人就债权债务的处理自行达成和解协议并终结破产程序，对公

司经营方面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之日，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三）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截止本公司披露之日，上述导致公司可能被终止挂牌的风险已经解除，申请复牌。股

票复牌后，本公司仍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相关规定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浙江优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2月 30日 


